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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疑云

沙上筑塔的致命漏洞

公安机关查明， “赵才” 真名

牛某， 他指示被害人陈先生将 5 万

元预付款通过微信转给其远房舅舅

赵某某， 随后赵某某又将 2 万元转

入牛某支付宝账户。 公安机关以牛

某涉嫌合同诈骗罪移送我所在的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牛某为何让被害人将钱款转入

第三人赵某某账户？ 赵某某为何又

将 2 万元转回给犯罪嫌疑人牛某？

在我查阅案卷后， 一个个疑团

就此浮现。

赵某某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

表示， 他与犯罪嫌疑人牛某有轮胎

贸易往来， 案发当日， 牛某告知他

稍后会有人添加他为微信好友并转

账， 相关款项用于归还牛某对其的

10 余万元货款债务。 后来， 赵某

某收到了 5 万元转账， 但他并不了

解转款人的身份。

对于随后转给牛某的 2 万元的

款项， 赵某某解释称， “牛某说他

手头紧张， 请我再从刚才收到的 5

万元中拿出 2 万借给他急用。 因为

我们是亲戚， 我就照办了。”

而牛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赵

某某的证言一致。

虚构借款用途， 将预付款用于

归还个人债务———乍一看， 本案是

一起证据充分、 事实清楚的合同诈

骗案件， 准备起诉即可。 但我的带

教检察官一针见血地指出， 缺乏客

观证据的证人证言如同沙上筑

塔———看似有效， 实则脆弱。

合同诈骗罪认定过程中的难点

在于确认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占有目

的。 主观见之于客观， 主要从嫌疑

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真实、 有无履约

能力、 有无履约行为、 资金实际用

途、 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行为等方

面判断其非法占有目的。

具体到本案， 赵某某的证人证

言是证明牛某没有将预付款用于合

同履行， 而是用于归还个人债务的

关键证据。

然而， 若以此证据定案存在极

大风险。 赵某某的证人证言是言词

证据， 认定案件事实不能只依靠言

词证据， 更要重视客观证据取证。

但可用于印证赵某某证言内容的只

有牛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如果牛

某翻供， 将会对事实认定产生重大

影响。 而且， 赵某某在牛某未清偿

前序债务的情况下再次出借 2 万元

的行为， 与常情略有不合。 双方在

案发前还有频繁的电话沟通， 不能

排除赵某某与牛某是共同犯罪的可

能性， 也不能排除赵某某改变证言

为犯罪嫌疑人牛某脱罪的可能。

反之， 若赵某某的证言有伪，

也存在牛某无罪的可能性。

铁证破局

录音与送货单的致命一击

检察官和我一方面讯问犯罪嫌

疑人牛某， 听取他的供述和辩解；

另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补充收集证

实其行为的客观证据、 确认其辩解

内容的真实性。 同时， 要求公安机

关重新询问关键证人赵某某， 依法

依规取证。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牛某的讯问

中， 牛某翻供， 他表示让陈先生向

赵某某转账款 5 万元， 其中 3 万元

是用于向赵某某订购陈先生所需型

号的轮胎， 该批轮胎已在案发前由

赵某某交付给自己， 但无法提供单

据。 另外， 让赵某某转给自己的 2 万

元是用于从别处购置陈先生所需的轮

胎。 牛某称： “我一直没想过要骗

人， 在民警给我打电话之前， 陈先生

很少催我发货， 后来我是因为资金链

断了才没能凑齐他需要的轮胎。”

若事实确如牛某所说， 他将预付

款用于履行合同， 后来因客观原因导

致违约， 那么本案就是一场普通的经

济纠纷， 而非一件涉嫌合同诈骗的刑

事案件。

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升起： 难道他

真是无罪的？

于是， 我拨通了正在外地对赵某

某进行询问的承办民警的电话， “请

重点询问 2024 年 6 月至嫌疑人到案

前这段时间内， 赵某某向犯罪嫌疑人

牛某提供轮胎的情况， 一并调取客观

证据材料。 在返沪后询问被害人在合

同签订后催促犯罪嫌疑人履约的情

况， 需客观证据相佐证。”

“证据调到了， 牛某在撒谎！”

没多久， 承办民警抱着补充证据材料

敲开了我们办公室的门。 我们的疑问

一一得到了解答。

问题一， 赵某某收取的 3 万元是

否是牛某订购轮胎的货款？

依法获取的赵某某的证言显示，

牛某在 2024 年 6 月初告知赵某某，

稍后有一个自己的朋友添加赵某某的

微信， 为自己还债。 赵某某收到 5 万

元后， 牛某表示自己急需用钱， 请赵

某某先转给自己 2 万元， 日后将该 2

万元与先前没还的款项一并清偿。 此

后直至案发， 牛某都没有向赵某某订

购过轮胎。

不过， 赵某某确实曾在 2024 年

8 月初向案外人蔡某提供过一批轮

胎， 据牛某所说， 蔡某也从事轮胎生

意———该批次轮胎的 《送货单》 已提

供给承办民警。 该 《送货单》 显示，

相关批次轮胎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发

给蔡某， 涵盖 13 个型号。 经过比对，

该 《送货单》 列明的 13 个型号中，

仅 3 个型号与被害人陈先生向牛某订

购的轮胎型号相符， 且《送货单》 列

明的该 3 个型号采购价格均高于牛某

提供给陈先生的销售价格。 据此认

定， 牛某并没有使用预付款向赵某某

订购履约所需的轮胎。

问题二， 牛某在缔约和履约过程

中， 是否存在欺骗行为？

陈先生提供的通话录音证实，

2024 年 6 月下旬， 陈先生连续一周

多次催问牛某货物情况， 牛某回复

“轮胎已发货” “稍后提供货车司机

电话” “司机已经到交货地点附近”

“货物已进入上海浦东， 马上送到”。

同年 7 月中旬， 陈先生要求牛某退还

预付款， 牛某表示“今天晚上就退”。

但经查， 牛某并没有发货或退还预付

款。

证据链闭环

谎言在细节中全线溃败

在补充侦查过程中， 检察官和我

引导公安机关一并调取并梳理相关证

据， 分组分类认定犯罪事实， 夯实牛

某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

首先， 梳理微信聊天记录与通话

录音， 可以证实牛某在缔约、 履约过

程中， 都对被害人自称“赵才”， 但

这是收款人赵某某儿子的名字， 直到

民警要求牛某报身份证号时， 他才表

明自己真实身份。 同时， 牛某在收取

预付款后谎称已经发货、 假意承诺退

款搪塞和拖延。

第二， 经询问证人、 被害人， 讯

问犯罪嫌疑人， 调取供货单等客观证

据， 证实预付款没有用于履约， 也没

有其他实际履约行为， 且缔约时无履

约能力。

当铁证如山般陈列在讯问室时，

牛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塌。 他低头承

认： “此前的供述都是出于侥幸心态

……我确实骗了人。”

真相或许会短暂隐匿于迷雾， 但

正义的微光， 终将在谎言的缝隙中穿

透黑暗， 照亮人心。 在商业交往中，

诚信的缺失终将被证据的利剑刺穿；

而对司法者而言， 每一次抽丝剥茧的

求证， 都是对“以事实为依据” 原则

的坚守。 法律从不轻信谎言， 也绝不

会辜负无辜。

（作者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

□ 季睿霖

一纸 《送货单》、 一段通话录音、 几页转账记录……谎言或许能织就暂时的罗

网， 但证据终将撕开所有伪装。

2024 年 6 月初的一天， 在上海做轮胎生意的陈先生通过朋友介绍， 结识了外地

轮胎供货商“赵才”。 双方通过微信商定， 陈先生从“赵才” 处购买价值 20 万元的

轮胎， 由“赵才” 安排运输。 陈先生依照“赵才” 的指示添加了另一微信好友， 向

其转账 5 万元作为此次交易的预付款。 此后， 经陈先生多次催促， “赵才” 既未发

货， 也未退款， 陈先生发觉被骗， 向公安机关报案。

“赵才” 到案后，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赵才” 并非其真名， 5 万元转账也另

有玄机。

五万元转账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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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合同诈骗案的


